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习协议书
甲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促进产学研合作，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甲、乙两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甲方学生赴乙方进行实习实践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1、实习人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院      专业本科生
2、实习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3、实习地点：
4、实习内容：



二、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向乙方明确实习需求，并支付承接实习组织所需费用。
2、自觉遵守乙方各项规章制度，负责实习学生前期安全教育工作和实习期间学生的管理，组织签订保密承诺书、安全告知书。
3、甲方负责实习学生及老师的安全管理工作，乙方配合甲方做到安全提醒义务。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根据甲方需求视单位生产管理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负责实习的组织管理与策划协商、组织实施实习计划、协调相关资源。
2、提供安全的实习环境与场所，在实习开始前，负责必要的现场安全教育和培训。
3、负责收取甲方实习费用，并开具正规税务发票。
4、告知甲方企业相关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和要求。
5、提供实习期间培训讲座、参观、教学设备，并协助完成实习工作总结、实习学生评价等。
三、实习费用：
1、本项目需缴纳的实习费用为：      万元，主要用于乙方组织培训讲座、参观讲解、导师酬金、资料物料等。
2、付款方式：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个工作日内，将实习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收款单位： 
开 户 行： 
账 号：
税 号：
四、保密
甲方学生在实习期间所接触到的甲方任何商业秘密、技术资料、经营信息等，均负有保密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或用于本次实习以外的目的。此保密义务不因实习结束而终止。
五、安全责任与事故处理
乙方应承担因其场地、设施、设备等原因或因其组织管理不当造成的安全事故责任。若甲方实习学生因违反相关规定发生人身安全、健康受到伤害时，乙方不承担责任。
六、协议终止与解除
1、双方协商一致可以更变协议内容，若一方违反协议，致使另外一方遭受严重损失，另外两方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
2、为确保合作顺利进行，双方均应指派专人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工作，任何一方如对项目协调人做出变动，应及时通知另外一方。
七、其它约定：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一式四份，其中甲方三份，乙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合作过程中发生争执，由双方协商解决。
八、争议解决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订立补充协议予以解决。
2、双方当事人应尽全力友好协商解决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
3、双方如不能友好协商解决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任何一方均应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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